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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及工作状况 

负责方 目的 文本/主题 编号 步骤 段次 

各成员、执

委会第八十

三届会议、

食典委第四

十五届会议 

情况说明

/行动 

为有关落实《原则声明》、未来食典工作、新食品来源

和生产体系，以及监测食典标准使用情况的讨论建言献

策，并参与关于盐酸齐帕特罗的非正式磋商 

28(iii)和

34(iv) 

执委会第八

十四届会议 

行动 指导： 

- 针对主要在该区域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加工产

品（多为即食食品），在没有相关商品委员会或目前未

开展相关活动的情况下，如何提交新工作提案 

- 考虑到食品加工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必要单独为

此等加工产品制定标准，或者采取横向或综合处理方式 

115 

CAC45 任命 建议中国续任亚洲协调员 103 

各成员、执

委会第八十

五届会议、

食典委第四

十六届会议 

通过 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拟议区域标

准草案  

N02-2020 5/8 50(i)， 

附录 V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拟议区域

标准草案 

N04-2020 5/8 83(i)， 

附录 VII 

速冻饺子拟议区域标准草案 N03-2020 5 70(i)， 

附录 VIII 

情况说明 亚洲协调委标准操作程序 96， 

附录 IX 

CAC46 通过 对亚洲协调委相关区域标准中非

零售包装物标签规定的修正 

CCS 294R-2009 、

CCS 298R-2009 、

CCS 301R-2011 、

CCS 306R-2011 、

CCS 323R-2017 

28(iv)，附

录 II 

食品添加剂

法典委员会 

食品标签法

典委员会 

分析和采样

方法法典委

员会 

批准/ 

情况说明 

以下草案的相关章节： 

 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拟议区域标准草案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拟议区域标准草案 

50(ii)， 

附录 V 

83(ii)， 

附录 VII 

主旨发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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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方 目的 文本/主题 编号 步骤 段次 

粮 农 组 织 /

世卫组织及 

成员 

情况说明

/行动 

认识到本区域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为食品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强调了持续合作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注意到有

必要就食源性疾病负担及相关经济影响收集信息和开展

研究，并通过行为研究和加强沟通，建立消费者信任 

亚太区域食品质量安全状况  

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带来的积极

和消极影响，强调有必要保持疫情期间采取的一些良好

卫生措施；承认疫情期间汲取的经验并非本区域所特

有；注意到疫情催生了食品加工及技术、食品销售和流

通以及检验与审核方面的创新，并强调需要考虑如何在

食典框架内应对这些创新；认识到分享良好做法和各国

经验的益处 

18 

协调员、各

成员和食典

委秘书处 

情况说明

/行动 

监测《2020-2025 年食典全球战略计划》执行情况  

注意到 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在本区域开展的活动；

同意在进一步改进优先排序评分表后，将其作为促进各

成员国讨论本区域关注问题及确定优先重点的工具；同

意 2022-2024 年拟议区域工作计划；注意到亚洲协调委

第二十二届会议关于区域交流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同意 2022-2024 年区域交流工作计划 

42，附录

III、IV 

和 V 

与本区域相关的食典工作 

注意到“新型食品”已在亚洲多个国家得到推广、生产

和试验，由此产生了这些食品的监管问题，鼓励各成员

积极参与亚洲协调委非正式会议并有效利用此契机，分

享共同的长期关切或关注；建议协调员与食典委秘书处

和世卫组织国家办事处合作召开一场网络研讨会 

34 

（i, ii, iii） 

印度和亚洲

协调委第二

十三届会议 

重新提交  关于制定传统糖果区域标准的提案 - 100 

大韩民国、

中国和亚洲

协调委第二

十三届会议 

重新提交 关于制定熟制米饭区域标准的提案 

关于制定罐装粥区域标准的提案 

要求研究合并两项提案的可能性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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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QL 可接受质量水平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MR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CAC 食品法典委员会 

CCASIA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 

CCEXEC 食品法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CCFA 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 

CCFH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CCFICS 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法典委员会 

CCFL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 

CCMAS 分析和采样方法法典委员会 

CCNFSDU 营养和特殊膳食用食品法典委员会  

CFSA 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CRD 会议室文件 

CTF 食典信托基金 

EWG 电子工作组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SFA  《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OP 标准操作程序 

SoP 原则声明 

SPS 卫生和植物检疫 

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 

VWG 虚拟工作组  

WFSD 世界食品安全日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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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友好邀请，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亚洲协调

委）第二十二届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2-14 日、17-18 日和 21 日以线上方式举行。中

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田静女士主持会议，与会代表来自 12 个成员

国、5 个区域外成员国和 1 个区域外成员组织，以及 2 个观察员组织。与会人员名单

载列于附录 I。 

开幕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雷海潮博士通过预先录制的语音信息宣

布会议开幕，并代表中国欢迎与会者。他先介绍了中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以及从“安

全饮食”转向“健康饮食”方面的国家努力和成就，随后赞扬了食品法典委员会

（食典委）在 COVID-19 疫情的背景下努力转变其工作模式并探索将标准制定工作

与全球经济新趋势挂钩。他还表示，中国政府致力于作为亚洲区域协调员，在亚洲

各国的支持下积极履行其职责。  

3. 粮农组织粮食体系及食品安全司食品安全官员 Masami Takeuchi 博士和世卫组织东南

亚区域办事处公共卫生高级官员 Gyanendra Gongal 先生分别代表粮农组织和世卫组

织向与会人员表示欢迎。食典委主席史蒂夫·韦恩先生和食典委秘书 Tom Heilandt

先生也在会上发言。 

通过议程（议题 1）2 

4.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通过暂定议程，将其确认为会议议程，并同意视时间情

况在议题 13（其他事项）下审议以下事项： 

 制定熟制米饭区域标准（大韩民国提案）3 

 制订罐装粥区域标准（中国提案）4 

主旨发言：亚太区域食品安全面临的新问题（议题 2）5 

5. 粮农组织代表代表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发言，介绍了该议题，并忆及主旨发言的作

用是鼓励和促进就本区域关注的与食品安全和食典工作有关的共同问题、新问题或

热点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和信息交流。 

                                                 
1 CRD1（开幕辞）  

2 CX/ASIA 22/22/1  

3 CRD5（大韩民国）  

4 CRD9（中国）  

5 CX/ASIA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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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位主旨发言人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系 Purwiyatno 

Hariyadi 教授和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李宁博士，他们从不同视角探讨

了本区域新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7. Hariyadi 教授强调了世界在确保提供充足、安全、营养食物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着

重指出了其中的三大挑战，即气候变化、COVID-19 疫情和冲突。谈及如何应对这些

挑战，他提到了新技术在提高产出效率方面的作用，以及对新的或未充分利用的食

物来源的运用，包括陆地和水生植物物种及可食用昆虫。  

8. 面对这些挑战，他还强调，无论选择何种食物来源，首先必须确保食品安全。他进

一步谈到，如今食品安全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不再局限于生理安全（即不危害身

体），还涉及心理安全（即不会在文化、信仰或宗教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从食典

工作的角度而言，他强调必须在食品安全工作中平衡国内与国际需求，关键要注意

不会由于严格的标准要求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从而可能影响食品供应。  

9. 最后，展望未来，他强调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考虑食典工作及其对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粮食损失和浪费、人类和地球健康，以及推广当地传统食

品及健康膳食。 

10. 李博士回顾了近年来开展的大量数据收集工作，旨在更好地了解当前和新出现的食

品安全挑战。在此方面，她指出，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挑战，例如

微生物危害、有毒真菌以及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环境污染物造成的污染。  

11. 此外，她还呼吁关注一些新出现的风险，涉及膳食习惯的改变和生食消费的增加、

气候变化的影响（如麻痹性贝类中毒事件的增多），以及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数据来

进一步了解食品过敏原及其管理措施。考虑到细胞培养食品等新型食品的兴起，她

强调需要通过风险评估方法来确保即使出现新的食物来源和生产技术，也能保障安

全食品贸易。在此背景下，她强调了中国在监测和风险评估方面的投入。  

12. 最后，她指出了当前信息时代带来的挑战，以及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的信息如何

造成公众对于食品供应安全毫无依据的恐慌。展望未来，她强调了社会治理的作用，

即确保食品链的所有行为主体均意识到自身的职责。她还着重指出对创新进行监管

的重要性；建立可信赖的消费者沟通渠道的必要性；以及在数据、风险评估方法、

观点和见解方面开展跨区域合作交流的机会，以便及时管理新出现的问题。  

讨论 

13. 各成员对主旨发言表示欢迎和赞赏，并在随后与会代表与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及主

旨发言人的讨论中，强调了以下若干方面： 

 食典委在促进公平贸易以应对日益重要的食品安全心理层面需求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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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层面的数据收集工作如何促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食品安全，以及保证此

类数据质量的重要性，并指出在本区域收集高质量数据是可行的，关于大米

中含砷量的数据收集工作便是例证； 

 需考虑如何在本区域内通过统一协作更好地进行数据收集，例如建立一个数

据收集示范中心来促进各种方法之间的协调； 

 应收集更多关于疾病负担和经济影响的信息，以引起政治关注； 

 有必要分析采取行动来落实各项标准和改善食品安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气候变化的相关性日益突显，需要围绕气候变化对于食品生产、食品安全和

粮食安全的影响收集更多数据；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带来的持续挑战，包括在国际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   

 需开展基本的食品安全状况沟通，而不仅仅是“风险”沟通，并指出如果主

管部门未能与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并建立信任，或将滋生其他来源的信息，

不一定能反映真实的食品安全状况，在此方面，通过行为科学来进一步了解

消费者将大有助益。  

结论 

14.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i. 对 Purwiyatno Hariyadi 教授和李宁博士的主旨发言以及与会人员的公开讨论表

示感谢；  

ii. 认识到本区域有能力在现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的基础上为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

全作出更大贡献；  

iii. 强调应注重持续合作和能力建设，以生成和梳理高质量数据并确保在国际层

面的应用（例如，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食品污染检测与评估计划，以及食 

典委）；  

iv. 注意到有必要就食源性疾病负担及相关经济影响收集信息和开展研究，包括

食品安全措施的积极影响，以支持政策制定者在食品安全方面进行投入，并

为推动粮食体系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知情决定； 

v. 注意到建立消费者信任的重要性，需要通过行为研究和加强沟通来提高消费

者对于食品供应安全的信心，并为其提供值得信赖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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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食品质量安全状况：实现更好的常态：从疫情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各国的

看法（议题 3）6 

15. 粮农组织代表介绍了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并着重指出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面向本

区域成员发出的非正式简要调查结果。调查主题为“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实现更好的常态”，旨在了解本区域内 COVID-19 疫情影响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她

强调，本区域 60%的成员提交了答复，其中几乎均提及了食品安全方面的积极影响，

例如提高了卫生意识，加强了勤洗手和消毒等习惯。然而也发现了若干挑战，尤其

是 COVID-19 疫情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方面的混乱状况，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沟通

挑战。放眼未来，她指出有必要反思当前的经验教训，确保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疫情

或其他危机做好准备。 

16. 世卫组织代表回顾了疫情对于食品安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强调应把握当前契机，

推广和维持疫情期间形成的良好做法，例如在不同类型的食品企业，包括传统食品

市场中推行的一些公共卫生社会措施，如戴口罩和勤洗手，此举可在保障食品安全

之余实现多重益处。他强调了 COVID-19 疫情期间信息传播导致的巨大挑战，指出

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并援引世卫组织总干事的论述称，我

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疫情本身，而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恐惧、污名化和谣言。他着

重指出了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在本区域采取的行动，包括通过“世界食品安全日”

厘清关于食品安全和 COVID-19 疫情的种种误解，并指出谣言为食品企业带来了负

面影响，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他还强调了疫情期间的积极进展，包括在网

上购物和食品配送等领域的创新，并指出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对其进行监管。展望

未来，他指出有必要加强风险沟通以消除并最终杜绝谣言的滋生，同时促进本区域

各成员之间分享经验，互帮互助。  

讨论 

17. 讨论围绕工作文件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展开，涉及从疫情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明确本

区域所特有的任何疫情/食品安全相关问题，以及是否需要在特定领域提供更多技术

指导和支持。有代表对工作文件发布过晚以及调查中的信息状况表示关切。粮农组

织代表确认，调查信息只是为了用作讨论主题，不应视为任何成员的官方立场，并

同意修订工作文件，加入在此方面的免责声明。在讨论中，各成员提出了以下观点。 

汲取的经验教训 

 疫情虽然带来了负面的经济影响，但也催生了创新和变革，值得进一步讨论

和跟进。 

                                                 
6 CX/ASIA 22/22/3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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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更好地了解疫情的影响，因为其推动了食品行业的变革。例如当在外

就餐不再可行，为了满足顾客需求，预烹调食品应运而生，这对监管工作提

出了挑战。在此方面，有代表指出，供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的新

工作提案中有两项涉及预烹调食品，更可行的做法或许应是考虑采用面向未

来的总括性方针，着眼于技术而非个别产品。  

 疫情使人们更加关注食品行业的从业人员及其与食品的互动。这导致了本区

域部分国家的监管政策变化，特别是食品冷链从业人员方面。 

 疫情使消费者更加关注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例如用餐前洗手，有必要促进

维持这类习惯。  

 疫情突显出有必要特别遵守食典的横向标准，分享各国在使用这些文本方面

的经验或将有所裨益。有代表提及了一项关于本区域某国《食品卫生总则》

（CXC 1-1969）实施情况的实例研究。7 

 讨论认为，应寻找到适当的途径分享各成员在疫情期间采取的最佳做法和相

关经验，以便汲取有益的启示。 

本区域所特有的疫情/食品安全相关问题 

 疫情期间面临的食品安全相关挑战并不是本区域所特有的。目前国际社会正

致力于解决其中部分问题，例如远程审核和网络贸易，由此可见这是现今世

界的共有问题。  

特定领域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同样地，在审议即食食品在线零售部门和传统食品市场的卫生问题时，会上

并未提出需在本区域特别开展的技术指导工作，并提醒亚洲协调委今年年底

（2022 年 12 月）将提交一项关于传统食品市场的新工作提案8 供食品卫生法

典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审议，鼓励各成员审查该提案并提出意见。  

结论 

18.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i. 注意到 COVID-19疫情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强调有必要保持疫情期间采取

的一些良好卫生措施，如勤洗手和戴口罩，此举可在保障食品安全之余实现

更广泛的健康益处；  

                                                 
7 https://www.fao.org/3/cb8770en/cb8770en.pdf 
8 见 CX/FH 22/53/9 号文件附录 1，可通过以下网址查阅： https://www.fao.org/fao-who-

codexalimentarius/meetings/detail/it/?meeting=CCFH&session=53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meetings/detail/it/?meeting=CCFH&session=53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meetings/detail/it/?meeting=CCFH&sessio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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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承认疫情期间汲取的经验并非本区域所特有，并应把握契机，在有必要采取

后续行动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iii. 注意到疫情催生了食品加工及技术、食品销售和流通以及检验与审核方面的

创新，并强调需要考虑如何在食典框架内应对这些创新（例如熟食加工创

新），并参与食典委当前的相关工作，比如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法典

委员会的远程审核工作，以及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关于网络贸易/电子商务的

工作； 

iv. 认识到应分享在疫情背景下应对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在国家一级应用食典文本

的良好做法和国家经验，并通过具体案例研究等方式总结经验教训供今后参

考，此举将大有裨益，并同意探索可行的方式以收集和分享此类案例研究。  

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他下属法典委员会提出的事项（议题 4）9 

19.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注意到 CX/ASIA 22/22/4 号文件中载列的参考事项，以及

提交的补充信息和/或提出的各项意见，具体如下： 

参考事项 

《关于科学在食典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考虑其它因素的程度的原则声明》（《原则

声明》）的应用情况 

20. 食典委副主席 Raj Rajasekar 先生介绍了食典委执行委员会（食典委执委会）在落实

《原则声明》方面的工作10。他回顾称，尽管《原则声明》已存在多年，但实际上较

少应用于标准制定工作中，因为尽管各方已就科学达成普遍共识，但对其他因素的

认识存在分歧。他强调，食典委执委会的工作旨在提供实用的指导和流程图，以支

持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在各方就科学范畴之外的其他因素存在不同看法时适用《原

则声明》。他鼓励亚洲协调委各成员认真考虑此项工作，并在关于落实《原则声明》

的讨论中积极建言献策。 

食品法典委员会成立 60 周年 

21. 食典委秘书处介绍了食典委成立 60 周年庆典活动（“60 周年庆典”），忆及食典委

执委会第八十二届会议鼓励各成员和观察员充分参与 60 周年庆典活动11。秘书处着

重介绍了正在进行的计划，并指出 2023 年世界食品安全日以“标准”为中心主题，

届时，60 周年庆典活动将与世界食品安全日及食典委各项活动共同举行；2023 年食

典年刊将推出 60 周年庆典专刊，包括介绍食典委下属各法典委员会历史的文章，以

                                                 
9  CX/ASIA 22/22/4；CRD10 Rev.（对亚洲协调委相关区域标准中非零售包装物标签规定的拟议修正）；  

CRD14（大韩民国）  

10 REP22/EXEC1，第 69 段。 
11 REP22/EXEC1，第 1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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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典委在过去 60 年来制定的部分关键标准等；目前正在更新食典文本的格式设计

和引用方式，确保其易于使用，并以数字方式存储。秘书处还回顾了食典委执委会

第八十二届会议关于 60 周年庆典的若干建议，包括可开发的产品、可在国家层面开

展的各类倡议，以及通过高级别活动落实对食典工作的政治支持（已在两个区域开

展）。 

22. 各成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各项计划以及关于庆祝 2023 年 60 周年庆典和世界食品安全

日的建议，具体包括： 

 举办专题研讨会和能力建设活动，以提高国家层面利益相关方的认识；   

 提供参与和支持食典工作的历史记录； 

 分享应用食典文本的经验； 

 展示食典工作取得的成就，包括食典信托基金的成就； 

 利用 2023 年食典委附属机构各项活动和世界食品安全日的机会，庆祝 60 周年

庆典； 

 为本区域所有成员指定一个统一的庆祝日，并组织一次区域活动以纪念 60 周

年庆典。 

监测食典标准的使用和影响 

23. 食典委秘书处概述了为建立食典文本使用情况和影响监测机制而开展的工作。他解

释称，这项工作契合《2020-2025 年食典战略计划》的目标 3“通过认可并使用食典

标准增强影响”，目前正在从三个层面建立监测和评价框架，以评估食典文本的使

用情况和影响： 

 每年发布一份关于选定食典文本使用情况及对食典委全体成员影响的调查  

报告； 

 与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秘书处合作，探索一个合作监测和报告框架，

重点突出食典文本在贸易谈判、卫生和植物检疫、技术性贸易壁垒通知、具

体的贸易问题和争端中发挥的作用，也包括由于食典文本而避免的争端；  

 量身定制案例研究，以评估特定食典文本在某一成员国或观察员国范围内的

使用情况和影响。 

24. 秘书处鼓励亚洲协调委各成员对调查作出答复，并确保其国家层面利益相关方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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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事项 

通过《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和《程序手册》的相应修正  

25.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对于标签规定的拟议修订，以便与近期通过的《非

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2021）保持一致。此修订将适用于《韩

式辣椒酱区域标准》（CXS 294R-2009）、《发酵豆酱区域标准（亚洲）》（CXS 

298R-2009）、《可食西米粉区域标准（亚洲）》（CXS 301R-2011）和《辣椒酱区

域标准（亚洲）》（CXS 306R-2011），其中的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规定将替换

为以下标准化文本：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2021）规定。” 

26.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进一步同意，《紫菜产品区域标准》（CXS 323R-2017）

中包含一个关于可食用杂质的段落，在 CXS 346-2021 号文件中未有涉及，需要在标

准化文本之外予以保留。 

27.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指出，由于其与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之间的间隔时间

较短，这些修订内容将转交食典委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 

结论 

28.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i. 注意到工作文件中提供的信息以及副主席和食典委秘书处在会议期间提供的

补充信息； 

ii. 鼓励亚洲协调委各成员和观察员积极规划和实施 60 周年庆典活动，以提升食

典的认知度； 

iii. 鼓励亚洲协调委各成员在食典委执委会会议上为有关落实《原则声明》、未

来食典工作、新食品来源和生产体系，以及监测食典标准使用情况的讨论建

言献策，并参与关于盐酸齐帕特罗的非正式磋商； 

iv. 同意将《韩式辣椒酱区域标准》（CXS 294R-2009）、《发酵豆酱区域标准

（亚洲）》（CXS 298R-2009）、《可食西米粉区域标准（亚洲）》（CXS 

301R-2011）和《辣椒酱区域标准（亚洲）》（CXS 306R-2011）中关于非零

售包装物标签规定的修订内容提交食典委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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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太区域相关的食典工作（议题 5）12 

29. 协调员介绍了该议题，并解释称，为收集过去两年（2020-2021 年）各成员参与食典

工作情况的信息开展了一项调查，有 13 个成员作出了答复。协调员将答复内容梳理

成文件，其中包括三个部分：(i)亚洲协调委各成员国参与食典会议、电子工作组和

虚拟工作组的情况；(ii)亚洲协调委各成员国主要关注的食典委下属法典委员会会议

议题；以及(iii) 各成员国对有关食典工作的具体问题的意见和评论。  

30. 协调员着重指出了关于“本区域跨部门主题及相关可能的合作方式”、“当前和新

出现的问题”以及“参与食典工作的困难/挑战”等问题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了相应

建议。  

31. 各成员赞赏了协调员的发言，并对分析内容表示赞同。  

32. 此外，各成员还提出以下了意见： 

 应为“新食品来源”或“新型食品”确立统一的定义，并制定相应的安全评估

准则和系统的管理制度，以便今后对类似产品进行评估。 

 CL 2022/06/OCS-CCEXEC 号文件中的部分产品（如海藻、植物性蛋白替代品

和可食用昆虫）是本区域普遍消费的食品，不应被视为“新型”食品，针对这

些产品制定标准不应导致任何贸易中断。为此，亚洲协调委各成员应积极参加

关于制定此类标准的讨论。 

 一些食品成分（如香草）历来被视为食物，在部分亚洲国家已经过充分评估和

长期消费，因此可探索建立相关机制，加快此类产品在其他亚洲国家的评估过

程和批准时间。 

 各成员可分享对于当前和新出现问题所产生挑战的应对经验，如抗微生物耐药

性、在线/电子商务食品企业。 

 应维持线上会议的形式，这可以促进讨论，降低与会成本；非正式会议和通信

工作方式均可作为成员之间有效沟通的工具；应提高本区域相关重要主题的非

正式会议频率。 

 应及时提供食典工作文件，以确保有效参与，因为各成员需要充足的时间与利

益相关方磋商。 

 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不仅局限于各个国家，而应在整个区域进行。 

                                                 
12 CX/ASIA 22/22/5； CRD14（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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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会上还指出，本区域部分国家对食典工作的参与度不足，为使本区域能在食典框架

内发挥更大作用，并拥有更多话语权，需要更积极地参与相关工作。为此，需在提

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方面加紧努力，但其中部分工作受到了 COVID-19 疫情的阻碍。

有代表指出，食典信托基金为本区域部分成员 提供了契机，使其获得了参与食典工

作的 能力建设支持， 也有机会与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在本区域就此开展合作。 

结论 

34.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i. 注意到“新型食品”（如植物肉和培植肉）已在亚洲多个国家得到推广、生

产和试验，由此产生了这些食品的监管问题；在这方面，该地区的成员应提

供宝贵的信息；在此方面，本区域各成员应提供有益信息； 

ii. 鼓励各成员积极参与亚洲协调委非正式会议并有效利用此契机，围绕食典委

下属各法典委员会会议议题或其他主题，分享共同的长期关切或关注；  

iii. 建议协调员与食典委秘书处和世卫组织国家办事处合作召开一次网络研讨会，

以便各成员更好地了解食典信托基金的相关机制、申请程序和诊断工具，鼓

励和协助符合条件的国家申请食典信托基金项目； 

iv. 同意提请食典委执委会注意各成员有关食典会议形式、新食品来源和生产体

系以及落实《原则声明》的意见，供执委会及其分委员会审议。 

监测《2020-2025 年食典全球战略计划》执行情况（议题 6）13 

35. 协调员介绍了该工作文件，强调了在 COVID-19 疫情等诸多挑战之下区域工作计划

的执行进展。她回顾称，本区域已一致同意重点着力于目标 1（及时应对当前、新出

现和重要问题）；目标 2（根据科学和食典风险分析原则制定标准）和目标 3（通过

认可并使用食典标准增强影响）。她例举了在各项优先重点目标下开展的部分行动，

包括：在提升重点技术领域参与度方面的工作，如制定亚洲协调委区域问题和需求

优先排序评分表；本区域范围内在新食品来源及相关科学发展方面的领先探索（如

基于细胞的食品生产体系）；以及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等贸易集团内为提高对食典文本的认识及促进其应用所作出的努力。 

36. 食典委秘书处介绍了区域交流工作计划的实施进展，该计划尤为有利于实现《2020-

2025 年食典战略计划》的目标 3。她赞扬了本区域在此方面取得的良好进展，但也

指出，目前仍有改进的余地，因为本区域仅有约 60%的国家积极支持交流工作计划。

她还介绍了为衡量该计划执行进展面向本区域成员开展的调查结果（附录 IV）。关

于本区域的交流方式，她指出电子邮件是最常用的工具，并强调了定期召开非正式

会议的重要性。  

                                                 
13 CX/ASIA 22/22/6；CRD11 (食典委秘书处和区域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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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37. 各成员对当前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随后逐一讨论工作文件（CX/ASIA 22/22/6）

中的各项附录以及今后两年的交流工作计划（CRD11）。 

附录 I 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亚洲协调委所在区域为支持实施《2020-2025 年食典

战略计划》所开展的活动 

38. 各成员表示赞赏为实施区域工作计划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在 COVID-19 疫情挑战下

取得的进展。会上明确，报告的活动应在实施工作相关年份的期限内，即从 2020 年

开始，不宜包括 2019 年的活动。  

附录 II 亚洲协调委区域问题和需求优先排序评分表 

39. 各成员原则上认同优先排序评分表，但提出了下列意见： 

 活动应侧重于食典委的职责，简单的分数相加可能不是确定优先次序的最佳

做法，还有必要考虑更多的背景信息。 

 可能很难针对所有问题提供量化答案，量化结果应以相关背景材料为支撑。  

 其他委员会已经应用（如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或正在开发（如营养和特殊

膳食用食品法典委员会）类似方法对其新工作提案进行优先排序。 

 针对新工作提案进行此种方法的试点或将有益，尽管各成员认为此举在本届

会议上暂不可行且不必要。 

 以通信方式对评分表展开进一步讨论将有所裨益。 

附录 III 2022-2024 年亚洲协调委所在区域为支持实施《2020-2025 年食典战略计划》

可能开展的活动  

40. 会上普遍认可拟议的工作计划，仅为清晰起见作出了一些编辑性修正，并指出支持

纳入一项关于 60 周年庆典的区域活动，同时注意到应及早向成员告知工作计划中的

任何此类活动。 

2022-2024 年区域交流工作计划 

41. 会上普遍认同 CRD11 号文件中的工作计划，并进行了编辑性修正，以澄清报告的时

间框架。  

结论 

42.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i. 赞赏地注意到 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本区域为支持实施《2020-2025 年食典

战略计划》所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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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同意在进一步改进优先排序评分表后，将其作为促进各成员国讨论本区域关

注问题及确定优先重点的工具； 

iii. 同意为支持实施《2020-2025 年食典战略计划》拟议的 2022-2024 年区域工作

计划（附录 III）； 

iv. 注意到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关于区域交流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附录 IV）；  

v. 同意 2022-2024 年区域交流工作计划（附录 V）。 

芽孢杆菌（Bacillus）发酵豆制品拟议区域标准草案（议题 7）14 

43. 日本作为电子工作组和虚拟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议题。日本代表回顾称，此项工作

的范围已从单一商品（纳豆）拓展至具有类似特征的一组商品，以便在获批为新工

作之前确保其包容性。他进一步忆及，电子工作组举行了三轮磋商，随后在亚洲协

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之前组织了一场虚拟工作组会议，以商讨悬而未决的问题，并

指出其中多数问题已得到解决。虚拟工作组会议报告及更新后的文本载列于 CRD2

号文件中。 

44.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 CRD2 号文件作为讨论本议题的基础。  

讨论 

45.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逐节审议了拟议标准草案，酌情进行编辑性修正，并对

各节作出如下评论和决定。  

第 3.2 节质量指标 

46. 一位成员建议，为清晰起见，应增加可见杂质的定义。尽管此种定义没有标准化格

式，但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商定采取与速冻饺子拟议区域标准草案相一致的

做法，即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任何可见且可检测的外来不良物质或通常与所用

原料无关的材料”。 

第 3.3 节成分要求 

47.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删除句中的“成分”一词，因为标题中已提及“成

分”，且其具体内容在第 3.1 节中已有阐述。 

 

 

                                                 
14 CX/ASIA 22/22/7；CX/ASIA 22/22/7 Add.1（埃及、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的评论意见）；CRD2

（虚拟工作组会议报告）；CRD7 Rev.（经修订的拟议区域标准草案，由电子工作组主席编制）；CRD12(印度

尼西亚)；CRD13(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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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节批次验收 

48.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在句末插入“可接受质量水平为 6.5”，以便与

CRD2 号文件中的采样计划保持一致。 

第 4 节食品添加剂 

49. 被问及在不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将食品添加剂规定提交食品添

加剂法典委员会核准时，食典委秘书处解释称，在程序上需经过食品添加剂法典委

员会核准，尽管在此种情况下，这更偏向于信息说明。 

结论 

50.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提交： 

i. 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拟议区域标准草案，供食典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在步骤 5/8

通过（附录 VI）； 

ii. 关于食品添加剂、食品标签、分析和采样方法的规定，分别供食品添加剂法

典委员会、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分析和采样方法法典委员会核准。  

速冻饺子拟议区域标准草案（议题 8）15 

51. 中国作为电子工作组和虚拟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议题，并忆及中国提交的关于制定

速冻饺子区域标准的新工作提案于亚洲协调委第二十届会议上首次得到审议。亚洲

协调委第二十一届会议同意建议开展此项新工作，并已获得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

批准。中国代表解释称，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一届会议结束后，电子工作组举行了三

轮磋商，仔细研究了收到的所有意见。他指出，在本届会议之前召开的虚拟工作组

会议已就此事达成了共识，会议报告已作为 CRD3 号文件提交。 

52.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 CRD3 号文件作为讨论本议题的基础。 

讨论 

53.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逐节审议了拟议标准草案，酌情进行编辑性修正，并对

各节作出如下评论和决定。 

标题 

54. 一位成员建议标题中应包括通过常规冷冻工艺制成的饺子产品，因为此种类型的产

品已在国际市场上交易，且本标准的范围应尽可能广泛。  

 

                                                 
15 CX/ASIA 22/22/8；CX/ASIA 22/22/8 Add.1（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国际统一食糖分析方法委员会的评

论意见）；CRD3（虚拟工作组会议报告）；CRD6 Rev.（经修订的拟议区域标准草案，由电子工作组主席编

制）；CRD12 (印度尼西亚)；CRD13 (泰国)；CRD15 Rev.（速冻饺子食品添加剂规定） 



REP23/ASIA 14 

 

 

55. 电子工作组主席解释称：(i) 根据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的项目文件，该标准的

范围仅限于“速冻饺子”；(ii) 常规冷冻条件下的产品质量很难保证，因为在此过程

中饺子皮极易冻裂，致使产品遭受更大的机械损伤、食品细胞破裂、汁水渗出，从

而影响食品风味。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成员的支持。 

56.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该标准的标题保持不变。 

第 2.2 节加工过程定义 

57.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注意到，某些类型的饺子在热稳定后热中心温度达到零

下 5摄氏度时，可确保产品质量，防止其脱水，因此同意删除“速冻过程只有在产品

热稳定后热节温度达到或低于零下 18 摄氏度时方可视为完成”一句，改为引用《速

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XC 8-1976）中的定义如下： 

“经速冻处理、在冷链所有环节中温度保持在零下 18 摄氏度或以下的速冻水饺，

可允许有一定温差。” 

插入一个关于处理操作的新章节16 

58. 考虑到此种产品的特殊性，一位成员建议应加入关于处理操作的规定，并提及《速

冻蔬菜标准》（CXS 320-2015）中有类似规定。 

59. 另一位成员认为，关于处理操作的要求已包含在第 6节“卫生”中，没有必要重复。  

60. 食典委秘书处澄清称，在部分食典标准中，如《速冻蔬菜标准》（CXS 320-2015），

关于卫生和处理操作的章节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前者涉及产品安全，后者则与产品

质量有关。秘书处建议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考虑此种情况是否也适用于本标

准所涉及的产品。  

61.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增加一个关于处理操作的新章节，内容如下： 

“产品处理应确保在最终销售前的运输、储存和配送过程中以及在最终销售过

程中保持产品质量。建议在储存、运输、配送和零售过程中，产品处理应遵守

《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AC/RCP 81976）。” 

第 4 节食品添加剂 

62. 被问及《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CXS 192-1995）中是否对食品添加剂在“馅料”

和“外皮”中的使用情况予以分别考虑，食典委秘书处解释称，该标准中有两条注

释（第 370 条和第 349 条）分别指出食品添加剂仅限用于“表皮”和仅限用于“馅

料”的情况。 

                                                 
16 此章节在拟议标准草案终稿中被编号为第 2.3 节（见附录 VIII）。本议题下的其他章节编号反映了 CRD3 号

文件中的对应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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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指出，围绕《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食品分类的适用

性以及有无必要分别考虑食品添加剂在面团和馅料中的使用情况展开进一步讨论，

可为未列入《通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的处理以及是否需在拟议标准草案第 3.1 节中

加入补充文本以涵盖食品添加剂在配料中的使用问题提供技术依据。会议还要求电

子工作组主席召开一场非正式会期线上会议，以明确这些问题并对该节作出相应 

修订。  

64. 电子工作组主席在 CRD15 Rev.号文件中介绍了会期线上会议的成果，并指出根据会

上的讨论及与相关成员的后续磋商，建议将以下决定提交全体会议审议： 

 讨论认为，此类产品最适合被归类为《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的食品类别

7.1.5“馒头和包子”，未列入《通用标准》或其最大使用量有不同规定的食品

添加剂列于该节下方的表格中；  

 应分别管理食品添加剂在面团和馅料中的使用情况，尽管部分国家将此类产品

视为一个整体，未予以区别处理； 

 所有不在《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之列的食品添加剂均由各成员根据本国经验

提出，这意味着其使用具有技术依据； 

 由于《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序言部分第 4.1 节已明确提及转移原则，因此无

需在拟议标准草案第 3.1 节中就食品添加剂在配料中的使用增加任何补充文本。  

65. 各成员提出了以下观点： 

 本标准中的产品描述与食品类别 7.1.5 的描述之间存在部分差距。例如，本标准

中未提及面团是否经过发酵，食品类别 7.1.5 中则指明为“东方风味的发酵小麦

或大米制品......”；此外，本标准中未限定烹饪方法，而食品类别 7.1.5 则规定

为“经蒸锅蒸熟”； 

 本标准还可适用食品类别 6.4.3“预制面制品、面条及其类似产品”，但需附上

解释，说明该食品类别下的食品添加剂仅指饺子皮；  

 应维持非正式会期线上会议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已在会上经过充分审议，并

根据电子工作组主席的要求，交由所有相关成员进一步审议并提出意见，这些

意见已纳入 CRD15 Rev 号文件中；  

 鉴于有意见称《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的食品分类 7.1.5 描述中未能涵盖速冻饺

子的所有特征（饺子皮由未发酵面团制成），可在本标准中增加一个脚注，以

区分食品添加剂的不同用途。  

66. 由于难以就本节内容达成共识，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食品添加剂”

内容留置于方括号内，供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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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重量和计量 

67.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删除第 7.1.1 和 7.1.2 节，并加入第 7.2 节，内容 

如下： 

“当所有被检测包装的平均净重不低于标称重量，且每个包装都不存在不合理

的重量短缺时，应视为符合净重要求。” 

第 8 节标签 

68. 针对应加入一项标签条款以确保在运输、储存和配送过程中保持产品质量的建议，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指出，这一规定已包含在关于处理操作的新章节以及第

8.3 节“储存说明”中。 

69.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商定不纳入拟议条款。  

结论 

70.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 

i. 将速冻饺子拟议标准草案提交食典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在步骤 5 通过 

（附录 VIII）； 

ii. 设立一个电子工作组，由中国担任主席，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负责审议有关

食品添加剂的章节以及在步骤 6 所征集意见的答复，并提供一份修订稿供亚洲

协调委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拟议区域标准草案（议题 9）17  

71. 中国作为电子工作组和虚拟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议题，并忆及中国提交的关于该主

题的新工作提案于亚洲协调委第二十届会议上首次得到审议，亚洲协调委第二十届

会议同意建议开展此项新工作，并已获得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中国代表解

释称，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一届会议结束后，电子工作组就此展开了积极工作，并举

行了三轮磋商。他指出，在本届会议之前召开的虚拟工作组会议已就此事达成了共

识，会议报告已作为 CRD4 号文件提交。 

72.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 CRD4 号文件作为讨论本议题的基础。 

讨论 

73.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逐节审议了拟议标准草案，以确保信息清晰准确，并对

各节作出如下评论和决定。  

                                                 
17 CX/ASIA 22/22/9；CX/ASIA 22/22/9 Add.1（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评论意见）；CRD4（虚拟工作组会议报

告）；CRD8（经修订的拟议区域标准草案，由电子工作组主席编制）；CRD12（印度尼西亚）；CRD13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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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节产品定义 

74.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在本节第四行“接触材料”之后插入“用于调味”，

以进一步阐明植物叶片的功能。 

第 2.3.1 节植物叶片 

75.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在本节末尾加入一句：“如果植物叶片用绳索捆扎，

则绳索不应向食品传递任何有毒物质。”目的是避免污染物可能通过绳索扩散（如

棉绳中的杀真菌剂和酒椰纤维绳索中的三聚氰胺或结晶紫）。 

第 2.3.4 节真空包装 

76.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本节标题从“真空包装”改为“灭菌过程”，以

便与描述内容统一。 

第 3.1.1 节基本配料 

77.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从本节中删除“植物叶片”，因为其不可食用，第

2.1 节“产品定义”中也指明，植物叶片用作食品接触材料，不供食用，尽管其是产

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 3.2.1 节质量要素 

78.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认同，应对含食用油脂的产品限定最高过氧化值，并对

该节内容进行相应修正。 

第 3.2.3 节缺陷及允许量 

79.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应插入一个脚注以阐明“可见杂质”规定，并与

本届会议上讨论的其他标准保持一致。 

第 4 节食品添加剂 

80.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在本节中就生产过程中可能使用的调味剂增加下

列标准化规定：  

“ 本 标 准 所 涉 产 品 中 使 用 的 调 味 剂 应 符 合 《 调 味 剂 使 用 准 则 》 

（CXG 662008）。” 

第 6 节卫生 

81.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在第 6.4 节中阐明，商业无菌要求应符合《低酸和酸

化低酸罐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23-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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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重量和计量 

82.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删除第 7.1.1 节，并将第 7.1.2 节重新编号为第 7.2 节，

以便与本次会议上讨论的其他标准保持一致。  

结论 

83.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提交： 

i.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拟议标准草案，供食典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在步骤 5/8 通

过（附录 VII）； 

ii. 关于食品添加剂、食品标签、分析和采样方法的规定，分别供食品添加剂法

典委员会、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分析和采样方法法典委员会核准。  

关于亚洲协调委标准操作程序修订草案的讨论文件（议题 10）18 

84. 印度作为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议题，并回顾称，为提高亚洲食典委成员国在食典会

议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成效，亚洲协调委第二十届会议要求当时的协调员（印

度）制定一份亚洲协调委标准操作程序草案。该标准操作程序草案于亚洲协调委第

二十一届会议“与本区域相关的食典工作”议题下进行了讨论，会上同意设立一个

电子工作组以进一步修订该标准操作程序。电子工作组主席解释称，亚洲协调委第

二十一届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两轮磋商，根据从四个成员国收到的意见，对标准操作

程序草案进行了修订，并已纳入 CX/ASIA 22/22/10 号文件。电子工作组主席重点指

出了标准操作程序草案中的若干问题，供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i) 在成

员国无法到场参加有关食典会议的情况下，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其书面立场，这已被

纳入协调员的职责；(ii) 亚洲协调委会议共同主席机制的范围已从最不发达国家拓展

至食典工作经验欠缺的国家。 

讨论 

85. 各成员对印度牵头的此项工作表示赞赏，称其为各成员和协调员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86.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逐节审议了标准操作程序草案，酌情进行了少量编辑性

修改（例如在全文统一了“亚洲协调委成员国”和“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等术

语），并对各节作出如下评论和决定。 

范围和目标 

87.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责任”一词改为“建议”，因为标准操作程序

中提出的要求对各成员及协调员均无强制性。  

                                                 
18 CX/ASIA 22/22/10；CRD13（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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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另外指出，以下章节中的“责任”一词应予保留，以便

与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目标 1：促进本区域成员国立场分享  

89.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对第 1.3a 和 1.3b 节进行部分修正，明确在食典委全

体会议之前应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召开非正式会议，在全体会议间隙则可视需举行非

正式会议。  

90.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还同意增加一个关于审议区域共同关切/立场的新章节，

说明如何制定、分发和提出区域共同关切/立场及其责任方。  

目标 3：加强有效参与食典工作和其他食品安全相关工作，以促进贸易  

91. 在回答一位成员关于涉及能力建设的活动 3.1 是否超出亚洲协调委和食典委职责范围

的问题时，食典委秘书处表示，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可能会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  

92. 世卫组织的代表解释称其致力于帮助成员国了解如何获取本区域其他成员的支持，

并在不同方面开展了多项能力建设活动，如食典信托基金项目、食品安全应急、风

险评估以及气候变化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该代表进一步指出，目前已收到了一项就

如何监管新型食品（如培植肉）组织培训课程的请求，本区域若干成员表示愿意助

力其他成员的能力建设。 

93. 尽管各成员均认识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在部分情况下愿意支持且正在开展这一

方面的工作，但认为亚洲协调委不应作为本区域这一领域工作的牵头机构，而是可

以发挥支持作用。 

94. 鉴于上述讨论，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删除该目标下的活动 3.1。 

其他 

95. 标准操作程序中指出，在某些领域，制定一份具有特定领域经验并有意向支持其他

国家的成员国清单，将会有所裨益。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了这一建议，

即首先征询有意向的成员国，再分别在活动 2.2、2.3 和 3.319中生成一份可能会被请

求提供支持的有意向成员国清单，并指出此清单可能会因需求而异。  

结论 

96.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同意将标准操作程序作为一份参考文件公布于食典委网

站上，供亚洲协调委内部使用（附录 IX）。  

 

                                                 
19 这些活动编号反映了 CX/ASIA 22/22/10 号文件中的编号，与附录 IX 所载标准操作程序终稿中的编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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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传统糖果区域标准的提案（议题 11）20 

97. 印度介绍了该议题，并解释称，该标准的范围已从提交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的初始项目文件中的乳制糖果拓展至更广泛的本区域内以传统方式制作和食用的原

材料所制成的糖果，不论其通用名/商品名如何，以充分确保包容性。他提及了出口

至本区域内及区域外的印度传统糖果。他进一步澄清，该标准拟涵盖的传统糖果可

分为：i) 乳制糖果，可细分为以浓缩乳制品和热/酸凝乳制品为制成的糖果；ii) 非乳

制糖果，可细分为以谷物、水果/蔬菜、干果/坚果/种子制成的糖果；以及 iii) 复合糖

果，即乳制糖果和非乳制糖果范围之外的糖果。  

讨论 

98. 各成员提出了以下观点： 

 应完善标准的名称和范围，明确标准中包括哪些种类的糖果，因为目前的提案

范围似乎过于宽泛，可被解释为包括国际上生产和交易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本

区域内。 

 该标准拟涵盖的糖果中使用的牛奶、蔬菜和水果等各类成分，为标准制定带来

了挑战，按照目前的提案，似乎无法实现标准化。  

 掺假糖果的流通问题应通过加强国家监管和检查工作来解决，而不是建立区域

或国际标准。 

 食品添加剂和卫生方面的现行食典标准已涉及此项目文件中提出的问题。现行

标准中如有未予解决的问题，应交由相关委员会处理，如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

会和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因此，有必要明确标准中应涵盖哪些规定。  

 项目文件中介绍的传统糖果在本区域一些国家并不知名，其中例举的部分糖果

在本区域其他国家不被视为糖果。  

 需要针对标准中涉及的具体产品类型提供更精确的贸易数据。应对非乳制糖果

作出更具体的定义，以便纳入本区域的类似产品。 

99. 印度答复称，项目文件旨在涵盖由不同类别的原料制成的糖果，名称因区域/地区而

异的所有种类的糖果均将涵盖在“标签”规定的“产品名称”部分。一旦新工作得

到批准，包括质量要求以及与食品添加剂、污染物和卫生有关的问题在内的进一步

细节将交由电子工作组审议/编制文件。印度进一步指出，制定区域标准将有利于出

台国家法规，并随后通过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监测执行情况。 

                                                 
20 CX/ASIA 22/22/11；CRD14（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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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00.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商定，请印度： 

 与本区域生产类似产品的其他国家合作； 

 根据本届会议上的讨论，进一步修改讨论文件和项目文件，并重新提交亚洲协调

委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 

提名协调员（议题 12）21 

101. 食典委秘书处介绍了这一议题，并忆及中国被食典委第四十三届会议任命为亚洲协

调员，已任职一个任期，有资格连任。 

102.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三届会议感谢中国的出色工作，并一致同意建议食典委第四十五

届会议再次任命中国为亚洲协调员。 

103. 中国感谢亚洲协调委成员的支持，并接受了提名。 

其他事项（议题 13）22 

104. 会上根据通过议程时达成的一致意见，审议了以下两项事项：  

 关于制定熟制米饭标准的讨论文件 

 关于制定罐装粥标准的讨论文件 

关于制定熟制米饭标准的讨论文件 

105. 大韩民国介绍了关于制定熟制米饭标准的讨论文件，强调此产品由于其质量和便利

性而日益受到欢迎，在本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贸易量不断增长，并指出其生产过程

对于确保产品安全至关重要。 

106. 各成员对大韩民国编制的讨论文件表示赞赏，并在审议该提案时提出以下若干意见： 

 虽然该建议突出了食典标准在产品安全和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有关污染

物和食品卫生等问题的现行食典文本已涵盖了这些方面，因此不需要为此制

定新的标准。  

 熟制米饭等产品的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创新，并且可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种创新应予以欢迎，而为熟制米饭等产品制定任何标准都有可能扼杀创新。  

 需进一步澄清项目文件中的蒸馏和无菌包装过程，因为这两种处理过程完全

不同。 

                                                 
21 CX/ASIA 22/22/12 
22 CRD5（大韩民国）；CRD9（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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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区域食用的三种稻米品种在煮熟后有不同特性。此外，经过抛光或脱壳的

大米均可煮熟食用。鉴于这种多样性，尚不清楚是否有可能在熟制米饭标准

中制定质量指标。 

 目前并不存在与此种产品相关的贸易障碍或安全问题，制定标准的必要性或

附加价值并不明朗，并且标准制定工作可能极为耗时和具有挑战性，制定出

的标准甚至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 

 大米是本区域的主粮，以大米为原料的预制食品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也

需要予以监管。鉴于此，可能有必要考虑该标准是否应涵盖一类熟制米饭或

加工大米制品，而非单个产品。  

 熟制米饭产品在本区域乃至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然而，“熟制米饭”

这一名称非常笼统，未明确说明该标准将涵盖哪些内容以及是否涉及餐饮业、

零售业或家庭中烹制的米饭。  

 应该围绕确立新工作的标准来审议该提案，而不是讨论标准制定过程中需阐

明的细节。 

107. 食典委秘书处指出，各成员提出的多项观点均符合《程序手册》中关于新工作提案

的标准，例如贸易量、市场潜力和标准化的可行性。其他意见涉及工作的明确性和

范围，应在将提案送交执委会严格审查并随后送交食典委批准之前对其进行明确界

定。会上还强调有必要对现有食典文本所涵盖的方面进行差距分析，这是确定标准

需求的重要步骤。 

108. 针对食典委秘书处提出的该标准属于区域还是国际性质的问题，大韩民国称提案目

前旨在为此类产品制定一项区域标准，制定完成后可在适当时机建议将其转换为国

际标准。 

109. 主席注意到在审议新工作提案时提出的挑战及其与确定新工作重点的标准之间的关

系。她进一步强调了区域标准对于亚洲食典委的重要性以及各成员制定区域标准的

意愿。她询问《程序手册》中的新工作提案标准是否仍然适合快速变化的世界，并

建议食典委执委会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澄清。  

关于制定罐装粥标准的讨论文件 

110. 中国介绍了关于制定罐装粥标准的讨论文件，强调了这一产品的历史渊源和多样性，

其在本区域内外的贸易和消费，以及制定标准以保障产品安全和质量并防止贸易壁

垒的必要性。  

111. 各成员对中国编制的讨论文件表示赞赏，并在审议该提案时提出以下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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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国家一级的利益相关方讨论该提案。为实现包容性和透明

度，应给各成员更多的时间来审议该提案。 

 有多项食典标准可能与该产品有关，应在该提案中加以考虑，比如《婴儿配

方及特殊医用婴儿配方食品标准》（CXS72-1981）、《罐装婴儿食品法典标

准》（CXS-73-1981）、《谷基类婴幼儿加工食品标准》（CXS74-1981）。 

 鉴于粥也是一种熟制米饭，应考虑是否可将这两项提案合二为一。  

112. 中国解释称，中国提案中的产品与大韩民国提案中的产品在成分、水分含量、微生

物控制要求、粘度、食用方式和制造工艺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113. 主席注意到两份讨论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建议两措并举。 

结论 

114.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要求：  

 大韩民国和中国根据会议上收到的意见，修改讨论文件和项目文件，并重新

提交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 

 大韩民国和中国共同研究合并两个提案的可能性。 

115. 此外，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注意到部分成员提出的关切以及为日益普及的加

工产品制定区域标准的意愿，同意在以下方面寻求食典委执委会的指导：  

 针对主要在该区域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加工产品（多为即食食品），

在没有相关商品委员会或目前未开展相关活动的情况下，如何提交新工作  

提案； 

 考虑到食品加工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必要单独为此等加工产品制定标准，

或者采取横向或综合处理方式。  

下届会议日期和地点（议题 14） 

116.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获悉，第二十三届会议约在两年后召开，具体安排将在

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任命协调员并在协调员与食典委秘书处进行讨论后再告知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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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对亚洲协调委相关区域标准中非零售包装物标签规定的修正 

（提请通过） 

新增文字用楷体下划线字体表示；建议删除的内容用删除线表示。 

《韩式辣椒酱区域标准》（CXS 294R-2009） 

8.标签 

8.2 非零售包装物的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包装物上或在随附材料中说明，但产品名称、

批号和生产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保存说明等信息必须显示在包装

物上。不过，产品批号与生产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也可用识别标志替

代，前提是此标志应在随附材料中清晰可辨。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发酵豆酱区域标准（亚洲）》（CXS 298R-2009） 

8.标签 

8.3 非零售包装物的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包装物上或在随附材料中说明，但产品名称、

批号和生产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保存说明等信息必须显示在包装

物上。不过，产品批号与生产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也可用识别标志替

代，前提是此标志应在随附材料中清晰可辨。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可食西米粉区域标准（亚洲）》（CXS 301R-2011） 

7.标签 

7.2 非零售包装物的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包装物上或在随附材料中说明，但产品名称、

批号和生产商或包装商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必须显示在包装物上。不过，产品批号

与生产商或包装商的名称和地址也可用识别标志替代，前提是此标志应在随附材料

中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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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辣椒酱区域标准》（CXS 306R-2011）  

8.标签 

8.2 非零售包装物的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包装物上或在随附材料中说明，但产品名称、

批号和生产商、包装商、分销商或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保存说明等信息必须显

示在包装物上。不过，产品批号与生产商、包装商、分销商或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

也可用识别标志替代，前提是此标志应在随附材料中清晰可辨。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紫菜产品区域标准》（CXS 323R-2017） 

8.标签 

8.3 非零售包装物的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包装物上或在随附材料中说明，但产品名称、

批号以及生产商和/或包装商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必须显示在包装物上。不过，产品

批号与生产商和/或包装商的名称和地址也可用识别标志替代，前提是此标志应在随

附材料中清晰可辨。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可食用杂质1应予指明，并在包装物标签上或随附材料中适当声明。 

1 在海洋生长过程中无意、不可避免或自然混入的对人体无害的海洋生物或海洋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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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2022-2024 年亚洲协调委所在区域为支持实施《2020-2025 年食典战略计划》拟开展的工作计划 

重点目标 重点具体目标 2022-2024 年活动 拟议活动的依据 负责或牵头方 2024 年预期产出 报告机制 

1.及时应对当

前 、 新 出现

和重要问题  

1.2 对各项需

要和新出现的

问题进行优先

排序 

1.2.1 根据亚洲协调委第

二十二届会议讨论的优

先排序标准，确定本区

域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 

更高效地分配资源以处

理这些问题 

亚洲协调委 /

区域协调员 /

成员国 

在对所有问题进行优先排

序后，鼓励成员就前三个

最关注的问题进行主动沟

通，并参与相关食典工作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

三届会议上的报告 

2.根据科学和

食 典 风 险分

析 原 则 制定

标准 

2.2 推动提交

和利用具有全

球代表性的数

据，以制定和

审议食典标准 

2.2.1 在粮农组织/世卫组

织举办的一系列能力建

设活动中纳入以介绍具

体实例为主题的活动，

如数据生成和提交 

 

根据亚洲协调委秘书处

在 2022 年开展的调查

结果，成员需在数据生

成、收集和提交方面得

到进一步指导和帮助 

有效的数据也为标准制

定的科学性提供了保

障，同时也是风险评估

的基础  

粮农组织 / 世

卫组织 

将开展数据提交等专题能

力建设活动，以满足食典

标准制定工作的需求 

专题能力建设工作

中，粮农组织 /世

卫组织或成员国就

任何实际问题或成

功案例进行的个案

研究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

三届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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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认可并

使 用 食 典标

准增强影响 

3.1 提升对食

典标准的认识 

3.1.1组织有关食典问题

的研讨会，使来自不同

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参与

推动食典标准的使用，

包括食品企业经营者、

政府监管部分、民间社

会、科学家，以及学术

和研究界机构 

3.1.2 利用交流工作计

划，收集相关实例 

通过使人们进一步认识

到食典标准对贸易的影

响，推动食典标准的使

用，并更好地促进贸易 

成员国 / 区域

协调员 / 粮农

组织 / 世卫组

织 / 食典委秘

书处 

  

通过成功开展活动，提高

了成员国对食典标准的认

识，以及对食典工作的参

与程度 

食典委网站亚洲协

调委网页上的相关

信息 

3.2 为旨在了

解和实施/应用

食典标准的各

项 举 措 提 供 

支持 

3.2.1 为食典委成立 60 周

年庆典而专门举办的区

域/国家活动  

3.2.2 鼓励成员国为上述

事项举办国家活动 

加强对使用食典标准的

益处的了解 

成员国 / 区域

协调员 / 粮农

组织 / 世卫组

织 / 食典委秘

书处 

提高对食典文本的认识和

理解 

举办国家和区域活

动，庆祝食典委成

立 60 周年   

将提前与成员进行

相应沟通 

3.3 承认和推

广食典标准的

影响 

3.3.1举办区域研讨会，

支持参与新开展的关于

食典标准使用和影响的

全球调查 

 

支持关于食典标准使用

和影响的全球调查 

成员国和食典

委秘书处 

成员国积极参与关于食典

标准使用 和影响 的 全球 

调查 

为支持参与关于食

典标准使用和影响

的全球调查而召开

的区域研讨会上的

报告 

个案研究 

4.支持食典委

全 体 成 员全

程 参 与 标准

制定进程 

4.1 支持食典

委全体成员国

建立可持续的

国家食典架构 

粮农组织 / 世

卫组织和 

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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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食典

委全体成员积

极 可 持 续 的 

参与 

符合条件的国家积极申

请食典信托基金 

已申请食典信托基金的

国家按照进程计划继续

积极开展工作 

为提供指导以及在本区

域各国之间分享经验和

知识创造契机 

在食典信托基金二期的

支持下，更多符合条件

的成员可以更好地参与

食典工作 

通过改善成员国的国家

食品法典委员会机制，

可提高国家高层对食典

的认识，确保成员国持

续参与食典工作 

加强成员国在参与食典工

作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活动 

增进对电子工作组和虚拟

工作组的参与及对通函的

回应  

本区域符合条件的

国家向食典委提出

的申请数量 

与会者名单中确定

的参与食典会议的

成员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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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亚洲协调委第二十二届会议关于区域交流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调查收到了来自本区域 9 个成员的 18 份答复以及观察员组织的 2 份答复。 

成员 

 

 

 

 

 

 

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及时性 

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可及性 

 

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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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 

 

 

 

 

 

 

 

 

 

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及时性 

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可及性 

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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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和观察员合计 

 

哪些其他的交流工具能有助于沟通？ 

 社交媒体网站/其他社交媒体，例如 Line 

 针对区域内具体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Skype Calendar 日历应用程序 

 与区域主席的 WhatsApp 对话 

 电报 

 工具太多反而不便于沟通 

 没有特别适用的工具 

请就如何进一步提高食典工作区域交流的及时性、可及性和质量提供任何其他建议  

 区域协调员与区域内各成员就其问题和建议进行单独沟通   

 尽早分发电子邮件，这样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回答或提交对相关主题或调查的

反馈意见 

 会议期间开启 Zoom 平台的实时记录功能 

 始终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做法 

 创造更多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沟通始终以人为本。在食典领域相关人

员与食典委之间建立起亲友般的情谊，可以促进交流。 

 及早进行电子邮件沟通，以便获得更好的响应 

 

 

请按使用方便程度对以下食典工作交流工具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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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2022-2024 年亚洲协调委区域交流工作计划 

下表展示了亚洲协调委员会区域交流工作计划的目标、活动、具体目标和指标。这些内容来自《2020-2025 年食典战略计划》中的战

略目标 3“通过认可并使用食典标准增强影响”，特别是目标 3.1“提升对食典标准的认识”。 

目标 活动 责任方 具体目标 指标 

1. 建立清晰的

交流渠道  

1.1. 巩固并改善各国与食典委秘

书处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 

1.2. 制定简单快速的沟通方式

（如食典委电子工作组论坛

上的讨论组） 

1.1. 成员国和食典委秘书处 

1.2. 区域协调员、成员国和

食典委秘书处 

 截止到亚洲协调委第二

十三届会议，80%的受访成

员/观察员评价食典工作区域

交流的及时性、可及性和质

量达到“优秀”或“良好” 

将区域交流工作评为“优秀”

或“良好”的调查回复数量 

2. 在本区域宣

传参与食典

工作及使用

食典标准的

价值  

2.1. 每月向食典委秘书处提供网

站故事素材，介绍本区域的

食品安全、标准工作或能力

建设举措 

2.2. 与食典委秘书处和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共同宣传本区域的

成功案例和举措 

2.3. 与本区域的食典信托基金受

益国联系，就食典信托基金

项目的每个阶段进行沟通 

2.1. 成员国、食典委秘书处 

2.2. 食典委秘书处、区域协

调员、粮农组织 /世卫

组织 

2.3. 食典信托基金受益国、

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

食典委秘书处 

 截止到食典委第四十六

届会议，发布 10条本区域国

家新闻   

 截止到亚洲协调委第二

十三届会议，发布 30条本区

域国家新闻 

 截止到亚洲协调委第二

十三届会议，本区域 50%的

国家在区域网页上为食典新

闻供稿  

亚洲协调委发布的新闻数量 

 

为新闻发布供稿的国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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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拟议区域标准草案   

（步骤 5/8）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第 2节定义的供直接食用的产品，包括用于餐饮业或需要再包装或

再加工的产品。本标准不适用于《发酵豆酱区域标准》（CXS298R-2009）所涉及的

产品。  

2. 说明 

2.1. 产品定义 

经微生物芽孢杆菌单独或与其他微生物一同发酵制成的豆制品，大部分保持完

整的大豆形状、不呈糊状，其中有些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被粉碎。最终产品或具有粘

性，可进一步加工成各种形式的产品。 

2.2. 分类 

2.2.1. 纳豆 

将大豆（包括碾碎的大豆，以下统称“大豆”）放入水或稀释盐水中浸泡后煮

熟，加入纳豆芽孢杆菌发酵制成。发酵后不添加任何材料或成分。 

纳豆具有粘性，夹起豆子时可见明显的拉丝。 

2.2.2. 清麴酱 

将大豆浸泡在水中后煮沸、蒸熟或烤熟，随后采用天然生成或培养的微生物

（即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在内的芽孢杆菌）经过若干天发酵制成。第 3.1.2.2 节中列出

的可选成分仅在发酵后可能加入。符合成分要求的最终产品（即清麴酱）可呈现为

粉末、糊状或球形颗粒的形态。   

2.2.3. Thua Nao 

将大豆浸泡在水中后蒸熟或煮沸，以香蕉叶等阔叶包裹，采用芽孢杆菌单独或

与其他微生物一同发酵制成。可能存在/加入了第 3.1.2.2 节中列出的可选成分。符合

成分要求的最终产品（即 Thua Nao）可呈现为糊状或者粉末、片状和颗粒状等干制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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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成分和质量要素 

3.1. 成分 

3.1.1. 基本配料 

(a) 大豆 

(b) 饮用水 

(c) 芽孢杆菌（天然生成或培养的微生物），不会致病，不产生毒素。 

3.1.2. 可选配料 

3.1.2.1. 纳豆 

(a) 谷物和/或面粉（小麦、大米、大麦等）。 

(b) 盐 

(c) 海藻和/或海藻粉  

(d) 其他适当成分 

3.1.2.2. 清麴酱 

(a) 芽孢杆菌之外其他天然生成或培养的微生物，不会致病，不产生毒素。  

(b) 盐 

(c) 蒜 

(d) 红辣椒粉 

(e) 其他适当成分 

3.1.2.3. Thua Nao 

(a) 芽孢杆菌之外其他天然生成或培养的微生物，不会致病，不产生毒素 

(b) 盐 

(c) 其他适当成分 

3.2. 质量指标 

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应具有其特有的风味、气味、色泽及质地。产品不含任何

可见杂质23 。  

                                                 
23 任何可见且可检测的外来不良物质或通常与所用原料无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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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分要求 

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应达到表 1 所列要求。 

表 1 

（以净重计） 

3.4. “次品”分类 

任何达不到第 3.2 节和第 3.3 节规定质量要求的产品应视为“次品”。 

3.5. 批次验收 

当第 3.4 节定义的“次品”数量不超过可接受质量水平为 6.5 的适当采样计划 

（附件 I）的允许值（c）时，该批次即视为符合第 3.2 节的相关质量要求。 

4. 食品添加剂 

禁止使用。 

5. 污染物 

本标准所涉产品应符合《食物及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XS 193-

1995）中的最大限量规定。 

本标准所涉产品不得超过食品法典委员会设定的农药最高残留限度。  

6. 卫生 

建议本标准规定所涉产品在制备和处理时遵守《食品卫生通用原则》（CXC 1-

1969）以及卫生操作规范和生产操作规范等其他相关食典文本中的相应规定。   

本产品应符合依据《食品微生物标准制定与实施原则和准则》（CXG 21-1997）

制定的微生物标准。 

品类 水分(克/100 克) 蛋白质（克/100 克） 脂类（克/100 克） 

纳豆  ≥53.0 ≥10.0 ≥5.0 

清麴酱  ≤58.0  ≥12.5 ≥4.0 

Thua Nao 
≥53.0 

（干制形态≤15.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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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量和计量 

7.1. 净重 

本标准规定所涉产品应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标示产

品重量。 

7.2. 批次验收 

所有被检测包装的平均净重不低于标称重量，且每个包装都不存在不合理的重

量短缺时，应视为符合净重要求。 

8. 标签 

本标准条款所涉产品应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进行

标识。 

8.1.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为“芽孢杆菌发酵豆制品”，应以第 2.2 节所述相应名称进行标注。

可根据零售国法律和习俗使用其他名称，但不得误导消费者。 

8.2.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9. 分析和采样方法24 

为核查是否符合本标准，应采用与本标准规定有关的《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

（CXS 234-1999）中的分析和采样方法。 

9.1. 水分含量的测定 

纳豆：根据 AOAC 925.09（类型 I，重量测定，真空炉）。 

清麴酱：根据 AOAC 934.01（类型 I，重量测定） 

Thua Nao：根据 AOAC 925.09（类型 I，重量测定，真空炉） 

9.2. 蛋白含量的测定 

纳豆：根据 AOAC 988.05（类型 I，滴定分析，凯式氮分解) 

(氮系数为 5.71) 

清麴酱：根据 AOAC 988.05（类型 I，滴定分析，凯式氮分解) 

                                                 
24 分析方法将在本标准获食典委通过后予以删除，并列入 CXS 23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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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系数为 5.71) 

Thua Nao：根据 AOAC 988.05（类型 I，滴定分析，凯式定氮法) 

(氮系数为 5.71) 

9.3. 脂类含量的测定 

纳豆：根据 AOAC 963.15（类型 I，重量测定，索氏提取法） 

(样品数量：4 克） 

清麴酱：根据 AOAC 963.15（类型 I，重量测定，索氏提取法） 

(样品数量：5 克） 

附件 I 

采样计划（可接受质量水平为 6.5） 

采样计划 1-正常采样 

批量（N） 采样数（n） 可接受的样品数（c） 

≤4,800 6 1 

4,801-24,000 13 2 

24,001-48,000 21 3 

48,001-84,000 29 4 

84,001-144,000 38 5 

144,001-240,000 48 6 

≥240,000 60 7 

采样计划 2--有争议的情况，强制要求或有必要提供更好的批次估测 

批量（N） 采样数（n） 可接受的样品数（c） 

≤4,800 13 2 

4,801-24,000 21 3 

24,001-48,000 29 4 

48,001-84,000 38 5 

84,001-144,000 48 6 

144,001-240,000 60 7 

≥240,000 7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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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I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拟议区域标准草案 

（步骤 5/8）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第 2 节所定义的供直接食用的产品。  

2. 说明  

2.1. 产品定义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以大米为主要原料，另可添加或不加肉、禽、蛋、水果

和蔬菜、豆、坚果及其制品等馅料，随后以作为食品接触材料的植物叶片（箬叶、

苇叶、蕉叶、荷叶等）完全包裹成型，用于调味，不供食用。在蒸熟或煮熟以及包

装之前，产品可能会被捆扎起来。 

2.2. 产品类型  

2.2.1. 速冻产品 

产品在蒸熟或煮熟后，在冷冻温度下速冻处理和储存。 

2.2.2. 商业灭菌产品 

产品经过灭菌处理以符合商业无菌要求。 

2.2.3. 冷藏产品 

产品在蒸熟或煮熟后，在冷藏温度下冷藏处理和储存。 

2.3. 加工过程定义 

2.3.1. 植物叶片 

第 2.1 节所述的植物叶片在使用前应仔细挑选、浸泡、清洗和沥干。不得将叶片

浸泡在化学试剂中致使变色。如果植物叶片用绳索捆扎，则绳索不应向食品传递任

何有毒物质。 

2.3.2. 烹饪  

产品可以蒸熟，也可用其他适当方式和/或在一定的气压、温度和时间条件下进

行烹饪，再经过速冻或冷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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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速冻过程  

速冻产品（第 2.2.1 节）指根据《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XC 8 – 1976）

中的规定进行冷冻处理的产品。尤其需注意，冷冻过程应迅速通过最大冰结晶生成

区间。速冻过程只有在产品热稳定后热中心温度达到或低于零下 18 摄氏度时方视为

完成。允许采用经过认可的方式在控温条件下对冷冻产品进行重新包装。  

2.3.4. 灭菌过程  

第 2.2.2 节所述的商业灭菌产品应在密封包装之前或之后，按照《低酸和酸化低

酸罐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23-1979）的相关规定进行适当处理，以防止变质

并确保正常室温储存条件下的产品稳定性。灭菌后的产品不应漏气或鼓包。  

2.3.5. 冷藏 

冷藏产品（第 2.2.3 节）指《延长货架期的冷藏包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46-1999）中所述的冷藏处理的产品。 

3. 基本成分和质量要素 

3.1. 配料 

3.1.1. 基本配料 

a) 糯米、大米、小米、燕麦、大麦等 

3.1.2. 可选配料 

a) 水果和蔬菜（包括豆类和豆类蔬菜） 

b) 坚果和种子 

c) 腌制水果 

d) 食用菌 

e) 肉类  

f) 禽类 

g) 水产品 

h) 蛋 

i) 食用油脂 

j) 豆类 

k) a)至 j)的衍生产品 

l) 糖 



REP23/ASIA                   50 

 

 

m) 食用盐 

n) 香料和厨用香草 

o) 调味品 

p) 其他适当成分 

3.2. 质量指标 

3.2.1. 质量要素 

含有食用油脂和/或坚果或动物源食品提取成分的产品应确保过氧化值≤19.7毫克

当量/公斤。 

3.2.2. 一般性要求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应具有以下特征： 

- 有适当形状；  

- 大小一致； 

- 包裹得当； 

- 具有基本配料和/或可选配料特有的气味和味道。 

3.2.3. 缺陷及允许量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应基本无以下缺陷：  

- 包装破损、馅料渗漏； 

- 有异味； 

- 产品内、外含有可见杂质25 。 

3.3. “次品”分类 

任何达不到第 3.2 节规定质量要求的包装物应视为“次品”。  

3.4. 批次验收 

当第 3.3 节定义的“次品”数量不超过可接受质量水平为 6.5 的适当采样计划的

允许值（c）时，该批次即视为符合本标准的质量要求。  

 

 

 

                                                 
25 任何可见且可检测的外来不良物质或通常与所用原料无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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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添加剂  

按照《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CXS 192-1995）表 1 和表 2 规定用于食品类别

06.7“预制或加工的大米制品，包括米糕（仅限东方食品）”的酸性调节剂、抗氧

化剂、色素、防腐剂、稳定剂，以及表 3所列的酸度调节剂、抗氧化剂、色素、防腐

剂、稳定剂、乳化剂、增味剂和增稠剂，可用于符合本标准的食物。  

本标准所涉产品中使用的调味剂应符合《调味剂使用准则》（CXG 662008）。 

5. 污染物 

本标准所涉产品应符合《食物及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XS 193-

1995）中的最大限量规定。  

本标准所涉产品不得超过食品法典委员会规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6. 卫生 

建议本标准规定所涉产品在制备和处理时遵守《食品卫生通用原则》（CXC 1-

1969）以及食品法典委员会推荐的与本产品相关的其他操作规范中的相应规定。  

本产品应符合依据《食品微生物标准制定与实施原则和准则》（CXG 21-1997）

制定的微生物标准。  

速冻产品应符合《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XC 8-1976）。 

商业灭菌产品应符合《低酸和酸化低酸罐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23-1979）

中的商业无菌要求。 

冷藏产品应符合《延长货架期的冷藏包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46-1999）。 

7. 重量和计量 

7.1. 净重  

本标准规定所涉产品应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标示

重量。  

7.2. 批次验收 

所有被检测包装的平均净重不低于标称重量，且每个包装都不存在不合理的重

量短缺时，应视为符合净重要求。 

8. 标签 

本标准条款所涉产品应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进行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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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为“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应以第 2.2 节所述相应名称进行标注。

可根据产品销售国法律和习俗使用其他名称26，但不得误导消费者。 

8.2.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9. 包装 

植物叶片包裹熟制米饭使用的包装应符合《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

（CXC 8-1976）、《低酸和酸化低酸罐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23-1979）或

《延长货架期的冷藏包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46-1999）的有关规定。 

10. 分析和采样方法27  

为了核查是否符合本标准，应采用与本标准规定有关的《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

（CXS 234-1999）中包含的分析和采样方法。  

10.1. 过氧化值的测定 

10.1.1. 提取产品中的油脂 

10.1.1.1. 设备  

(a) 旋转蒸发器  

(b) 水浴锅  

10.1.1.2. 提取 

除去产品包装和植物叶片等，取出代表性样品的可食用部分，碾碎后放入均质

器或玻璃研钵中不断研磨，将样品充分捣碎、混合均匀，再放入广口瓶中，加入 2～

3 倍于样品量的石油醚（沸程：30-60 摄氏度)。充分混合后，塞住瓶口，静置 12 小

时以上。用盛有无水硫酸钠的漏斗将所有溶液过滤至圆底烧瓶中。用石油醚冲洗广

口瓶中的残留物。如果滤液不够清澈，则需另取一个无水硫酸钠漏斗重复过滤一遍。

在 40 摄氏度以下的旋转蒸发器上减压蒸发圆底烧瓶中的石油醚，残留物即为测试样

品。应选取数量充足的代表性样品，以确保获得不少于 8克的测试样品。测试样品应

尽快予以测定。 

10.1.2. 测定 

根据 ISO 3960 或 AOCS Cd 8b-90（03）（类型 I，滴定分析，比色法）。 

                                                 
26 其他名称包括粽子、Chimaki、Ba-Jang、Khao Tom Mat、荷叶饭、Ketupat、Ma-chang 等。 
27 分析方法将在本标准获食典委通过后予以删除，并列入 CXS 23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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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II 

速冻饺子拟议区域标准草案 

（步骤 5）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第 2 节所定义的经过速冻处理可直接食用或酌情予以再加工的 

产品。  

2. 说明  

2.1. 产品定义 

速冻饺子是由面粉加工而成的面食，以肉、禽、蛋、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坚

果及其制品的一种或多种作为馅料。馅料应包裹于擀制出的面皮中，在速冻处理之

前可煮熟或不煮熟。 

2.2. 加工过程定义 

速冻饺子需经适当设备冷冻处理，并满足下文列出的条件。冷冻过程应迅速通

过最大冰结晶生成区间。经速冻处理、在冷链所有环节中温度保持在零下 18 摄氏度

或以下的速冻水饺，可允许有一定温差。允许采用经过认可的方式在控温条件下对

冷冻产品进行重新包装。 

2.3. 处理操作 

产品处理应确保在最终销售前的运输、储存和配送过程中以及在最终销售过程

中保持产品质量。建议在储存、运输、配送和零售过程中，产品处理应遵守《速冻

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AC/RCP 8-1976）。 

2.4. 产品类型 

2.4.1. 生饺子 

此产品在速冻前未经煮熟或仅部分煮熟，食用前需完全煮熟。 

2.4.2. 熟饺子 

此产品在速冻前已完全煮熟，如有必要，在食用前需重新加热。 

3. 基本成分和质量要素 

3.1. 配料 

3.1.1. 基本配料 

a) 小麦粉和/或其他种类的面粉，例如玉米粉、大米粉、粗粮粉、荞麦粉、谷物粉、

淀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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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可选配料 

a) 肉类 

b) 禽类 

c) 水产品 

d) 水果和蔬菜（包括食用菌、豆类和豆类蔬菜） 

e) 蛋 

f) 坚果和种子 

g) 豆类  

h) 食用油脂  

i) a)至 h)的衍生产品 

j) 糖 

k) 食用盐 

l) 香料和 厨用香草 

m) 调味品 

n) 其他适当成分 

3.2. 质量指标 

3.2.1. 一般性要求 

速冻饺子应具有以下特质： 

- 馅料应不低于产品总重量的30%； 

- 经过适当包装。 

3.2.2. 缺陷及允许量 

速冻饺子应基本无以下缺陷：  

- 产品内、外含有可见杂质28； 

- 面皮破损、馅料渗漏。 

3.3. “次品”分类 

任何达不到第 3.2 节规定质量要求的包装物应视为“次品”。  

                                                 
28 任何可见且可检测的外来不良物质或通常与所用原料无关的材料。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6.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6.0/resultui/html/index.html%23/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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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批次验收 

满足以下条件时，可认为该批次产品符合本标准规定：  

- 第3.3节定义的“次品”数量不超过可接受质量水平为6.5的适当采样计划的 

允许值（c）。  

4. [食品添加剂  

按照《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CXS 192-1995)表 1 和表 2 规定用于食品类别

07.1.5“馒头和包子”的酸性调节剂、抗氧化剂、色素、防腐剂、稳定剂、保湿剂，

以及表 3所列的酸性调节剂、抗氧化剂、色素、防腐剂、稳定剂、保湿剂、增稠剂、

乳化剂和调味剂，可用于符合本标准的食物。 

INS 编号 食品添加剂名称 最大使用量（毫克/千克） 

增稠剂 

405  海藻酸丙二醇酯 2000 

*用于饺子皮 

乳化剂 

340(ii) 磷酸氢二钾  0.3 

以磷计 

*用于饺子皮 

抗氧化剂 

304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500 

*用于饺子皮 

220 二氧化硫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1 亚硫酸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2 亚硫酸氢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3 焦亚硫酸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4 焦亚硫酸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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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色素 

160c(ii) 红辣椒提取物 100 

*用于饺子皮 

161b(i)  万寿菊叶黄素 100 

*用于饺子皮 

102 柠檬黄 500 

(如与其他食用色素一起使用，食用色素

的总用量应不超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制作饺子馅和饺子皮 

110 日落黄 FCF 

 

400 

(如与其他食用色素一起使用，食用色素

的总用量应不超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馅料和饺子皮 

124 丽春红 4R（胭脂红 A）  500 

(如与其他食用色素一起使用，食用色素

的总用量应不超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馅料和饺子皮 

127 赤藓红  300 

(如与其他食用色素一起使用，食用色素

的总用量应不超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制作饺子馅和饺子皮 

133 亮蓝 FCF 100  

*用于馅料和饺子皮 

160a（i） β 胡萝卜素（合成）  100 

*用于饺子皮  

稳定剂 

1520 丙二醇 12000 

*用于馅料和饺子皮  

522  明矾 200 

(以铝计， 

如与硫酸铝铵一起使用，铝总用量应不超

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饺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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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硫酸铝铵 

 

200 

(以铝计， 

如与硫酸铝钾一起使用，铝总用量应不超

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饺子皮 

水分保持剂 

1520 丙二醇 12000 

*用于馅料和饺子皮 

防腐剂 

220 二氧化硫  30（韩国），0.05（日本）。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用于馅料和饺子皮 

221 亚硫酸钠 30(韩国)，300(日本，可删除)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用于馅料 

222 亚硫酸氢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3 焦亚硫酸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4 焦亚硫酸钾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漂白剂 

220 二氧化硫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1 亚硫酸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2 亚硫酸氢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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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焦亚硫酸钠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224 焦亚硫酸钾   30 

以二氧化硫计 

*用于饺子皮 

酸度调节剂 

522  明矾 200 

(以铝计， 

如与硫酸铝铵一起使用，铝总用量应不超

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饺子皮 

523  硫酸铝铵 

 

200 

(以铝计， 

如与硫酸铝钾一起使用，铝总用量应不超

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饺子皮 

膨松剂 

522  明矾 200 

(以铝计， 

如与硫酸铝铵一起使用，铝总用量应不超

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饺子皮 

523  硫酸铝铵 

 

200 

(以铝计， 

如与硫酸铝钾一起使用，铝总用量应不超

过 500 毫克/千克) 

*用于饺子皮 

本标准所涉产品中使用的调味剂应符合《调味剂使用准则》（CXG 662008）。] 

5. 污染物 

本标准所涉产品应符合《食物及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XS 193-

1995）中的最大限量规定。  

本标准所涉产品不得超过食品法典委员会设定的农药最高残留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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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卫生 

建议本标准规定所涉产品在制备和处理时遵守《食品卫生通用原则》（CXC 1-

1969）、《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AC/RCP 8-1976），以及食品法典委员

会推荐的与本产品相关的其他操作规范中的相应规定。  

本产品应符合依据《食品微生物标准制定与实施原则和准则》（CXG 21-1997）

制定的微生物标准。  

7. 重量和计量 

7.1. 净重  

本标准规定所涉产品应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标示

重量。  

7.2. 批次验收  

所有被检测包装的平均净重不低于标称重量，且每个包装都不存在不合理的重

量短缺时，应视为符合净重要求。 

8. 标签 

本标准条款所涉产品应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进行

标识，并适用以下规定。    

8.1.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为“速冻饺子”。标签应妥善标明产品为“生饺子”或“熟饺子”。

可根据产品销售国法律和习俗使用其他名称，但不得误导消费者。  

8.2. 储存说明 

标签中应注明产品需在零下 18 摄氏度或以下温度储存。 

8.3.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标签方法应遵守《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通用标准》（CXS 346-

2021）规定。 

9. 包装 

速冻饺子使用的包装应符合《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操作规范》（CXC 8-1976）的

相关规定。 

10. 分析和采样方法  

检验是否符合本标准时，应采用《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CXS 234-1999）中

与本标准规定相关的分析和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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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X 

亚洲协调委标准操作程序 

范围和目标 

1. 标准操作程序规定了亚洲协调委协调员与成员国的职责和程序，通过下述目

标推动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促进成员国积极参与食典工作： 

 促进本区域成员国立场分享   

 帮助亚洲协调委成员国根据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或本区域的重点工作需要生成和/

或提交数据，并编写新工作提案；   

 促进亚洲协调委成员国有效参与食典工作和本区域其他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工作。  

区域协调员的职责  

2. 除《食典程序手册》中概述的职能外，区域协调员可开展以下工作：  

i. 促进区域内部合作，为与区域有关的具体工作提供服务；  

ii. 通过非正式会议和其他方式促进亚洲协调委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沟通；  

iii. 举行亚洲协调委成员国非正式会议，包括在各次法典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

实体会议，以及召开视频会议；  

iv. 若亚洲协调委成员国提出要求，在该成员国无法到场参加有关食典会议的

情况下，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其书面立场； 

v. 鼓励亚洲协调委成员国为其他国家立场提供支持；  

vi. 鼓励亚洲协调委成员国帮助其他成员国编写新工作提案，以及生成并提交

数据；  

vii. 鼓励食典工作经验欠缺的国家共同主持亚洲协调委会议；  

viii. 安排食典工作经验欠缺的国家担任亚洲协调委会议共同主席；   

ix. 鼓励开展食品安全能力建设计划； 

x. 与食典秘书处合作维护和更新亚洲协调委网站。 

亚洲协调委成员国的职责 

3. 亚洲协调委成员国可开展以下工作：  

i. 与其他成员国进行定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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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与区域协调员分享各法典委员会议题中具体问题等关切事项的相关资料和

国家立场；  

iii. 积极参加亚洲协调委非正式会议，以便及时知悉区域关切并在食典委全体

会议上提出；  

iv. 积极参与联合监测食品中污染物或农药和兽药残留水平等共同关切事项的

合作项目，从而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加强区域一级数据的提交工作；  

v. 填写区域协调员/食典委秘书处/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分发的区域调查问卷；  

vi. 提交成员国书面立场，并酌情在无法到场与会的情况下向区域协调员正式

请求在食典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书面立场；  

vii. 与区域协调员和食典委秘书处共享最新的食典联络人信息；  

viii. 明确区域内的关键问题和新问题，包括可能提交食典委讨论的此类问题；  

ix. 相互协助制定新工作提案，包括分享相关数据和科学的专家意见；  

x. 支持区域协调员举办或协调的培训//研讨会（针对在食品安全或食典工作

方面经验更丰富的成员）； 

xi. 明确为食典工作经验欠缺的国家提供帮助的意向。 

操作程序 

目标 1： 促进本区域成员国立场分享 

活动 程序 责任方 

1.1 与所有亚洲协调委成

员国分享食典议题中具

体问题等关切事项的相

关资料和国家立场 

与成员国所有食典联络人协调，了解成员国

希望在食典会议各项议题下提出的具体问题

等关切事项的相关资料和国家立场 

区域协调员 

若有任何关切，则提出具体问题等关切事项

的相关资料和国家立场 

成员国 

1.2 非正式会议议程 根据各法典委员会会议的暂定议程和成员国

的关切，制定会议议程 

区域协调员 

向所有成员国分发议程 区域协调员 

提前对议程作出反馈-关切/问题 成员国 

1.3 (a) 在全体会议之前

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非正式会议  

根据时区差异确定会议日期和时间，至少于

食典会议前一周举行非正式会议为佳 

区域协调员 

向所有成员国发出邀请 区域协调员 

对区域协调员的邀请作出回应 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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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食典委全体会议期

间组织非正式会议 

在法典委员会/食典委会议（日期和地点）期

间举行非正式会议，与相关法典委员会东道

国联络安排会议地点 

区域协调员 

向所有成员国发出邀请 区域协调员 

对区域协调员的邀请作出回应 成员国 

1.4 审议区域共同关切 

/立场 

根据非正式会议期间的讨论，可制定区域共

同关切/立场。 

区域协调员和

成员国 

拟定的区域共同关切 /立场应分发给所有 

成员国。 

区域协调员 

区域协调员可根据成员国的要求，提请食典

委和 /或其附属机构注意区域共同关切 /立

场。成员国可就此等关切 /立场作进一步 

解释。 

区域协调员 /成

员国 

目标 2：帮助成员国根据本区域的优先需要生成并提交数据，以及/或为各法典委员会编

写新工作提案  

活动 程序 责任方 

2.1 确定本区域（需要生

成数据）的具体关切 / 

问题 

与本区域的所有食典联络人协调，了解哪些

具体关切领域需要生成数据，并制定新工作

提案 

区域协调员 

对区域协调员征集具体关切领域作出回应 成员国 

编制一份经各成员国确定的关切清单 区域协调员 

2.2 帮助成员国生成/提交

数据 

询问成员国是否愿意帮助其他成员国就已确

定的具体关切生成和/或提交数据，并编制一

份有意向成员国清单 

区域协调员 /成

员国 

有关切成员国可以主动向有意向成员国寻求

帮助 

有意向成员国也可以主动向其他成员国提供

帮助 

成员国 /有意向

的国家 

2.3 帮助成员国编写新工

作提案 

询问成员国是否愿意帮助其他成员国编写新

工作提案，并编制一份有意向成员国清单。 

区域协调员 

成员国可合作举办研讨会、培训活动、视频

会议等，以提高其他成员国编写新工作提案

的能力 

 

成员国 /有意向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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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加强有效参与食典工作和其他食品安全相关工作，以促进贸易  

活动 程序 责任方 

3.1 在食品安全方面拥有

更广泛经验的分区域小

组在本区域其他国家积

极组织培训 

/研讨会 

成员国可寻求分区域小组的支持，以在关切

领域进行能力建设 

成员国 

询问分区域小组是否愿意帮助在确定领域有

需求的其他成员国开展能力建设 

有意向的分区

域小组/成员国 

有意向的分区域小组可以主动帮助其他成 

员国 

有意向的分区

域小组/成员国 

3.2 与食典标准统一 了解哪些成员国需要支持，以使国家标准与

食典标准保持统一 

区域协调员 

询问成员国是否愿意帮助其他成员国将其国

家标准与食典标准保持统一，并编制一份有

意向成员国清单 

区域协调员 /成

员国 

有关切成员国可以主动向有意向成员国寻求

帮助 

有意向的成员国可以主动向其他成员国提供

帮助 

成员国 /有意向

的国家 

3.3 分享已明确的关键问

题和新问题 

请成员国分享有关已明确关键问题和新问题

的信息/建议/经验 

区域协调员 

成员国与区域协调员分享关于已明确关键问

题和新问题的信息/建议/经验 

成员国 

可编制模板，供成员提供信息 区域协调员 

汇编和分析收集到的信息，以便针对区域内

关键问题和新问题的异同编制区域概述 

区域协调员 

所有信息将公布于亚洲协调委网站上 区域协调员 

3.4 分享信息，促进贸易 成员国分享有关国家立法的信息和链接 成员国 

所有信息将公布于亚洲协调委网站上 区域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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